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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實施要點 
 

民國 98 年 04 月 14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01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07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0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11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年 08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 年 08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充實教學內容、增進

教學品質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研發教材、教具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個人或教學團隊針對本校開授課程編纂製作合適之教材、

教具，且不曾接受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勵者，均可提出申請。 

三、教材、教具之定義以及類別 

(一) 教材：指教學所用之材料與教授上所傳達之內容，類別可分成紙本教材以及數位教

材。 

(二) 教具：指實施教學活動及提昇教學效果之自製教學工具，如實體模型、教學桌遊、

實驗器材、原創教學軟體等。 

四、獎勵條件 

(一) 凡申請年度二年內之教材、教具，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具有實施成效者。 

(二) 申請各類教材、教具獎勵，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紙本教材 

(1) 已申請ISBN出版且公開發行之大專用書。 

(2) 於作者介紹欄位載明本校職稱。 

(3) 翻譯或編譯書籍不屬於本要點獎勵範疇。 

(4) 不受理再版或修改後重新出版者。 

2. 數位教材 

(1) 包括「製作數位教材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遠距課程、磨課師課程及一般

課程」、以及「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且在認證時效內者」等兩類。 

(2) 製作數位教材，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遠距課程、磨課師課程或一般課程

者，每位教師針對同一課程製作數位教材，不分學年度僅得獎勵一次。 

(3) 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且在認證時效內者，每位教師針對同一課程不

分學年度僅得獎勵一次。 

3. 教具：須提供課程使用佐證與說明書，說明書內容須包含使用課程、適用對象、

設計理念與使用手冊（含教學指導）等。 

五、獎勵標準  

(一) 紙本教材：應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依審查結果分以下三級給予獎勵，多人

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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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優：每案發給至多二萬元獎勵金。 

2. 優等：每案發給至多一萬五仟元獎勵金。 

3. 佳作：每案發給至多一萬元獎勵金。 

(二) 數位教材： 

1. 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遠距課程、磨課師課程及一般課程，且教材實際使用時數

大於或等於課程時數之一半以上者，依審查結果分以下三級給予獎勵，多人合作

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1) 特優：每案發給至多二萬元獎勵金。 

(2) 優等：每案發給至多一萬五仟元獎勵金。 

(3) 佳作：每案發給至多一萬元獎勵金。 

2. 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且在認證時效內者。每案發給至多五萬元獎勵金，

多人合作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三) 教具：應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依審查結果分以下三級給予獎勵，多人合作

完成者按貢獻比例分配： 

1. 特優：每案發給至多二萬元獎勵金。 

2. 優等：每案發給至多一萬五仟元獎勵金。 

3. 佳作：每案發給至多一萬元獎勵金。 

六、申請程序： 

1. 申請人備妥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所屬教學單位，經系(中心)及學院主管簽核推

薦，於每年三月中旬或九月中旬前提出申請。 

2. 教學發展中心依據申請之主題，推薦校內外符合該主題之學者專家或相關領域傑

出人士，簽請校長遴選後，依推薦序由校內外各一名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申

請人不得擔任評審，審查結果送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3. 校外評審委員之諮詢費依照「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之支

付標準，每人次 1,000 元至 2,500 元，並於交付審查意見後給付費用。校內教職

員擔任評審不得支領諮詢費。 

七、本要點之獎勵金額，專任教師經費來源為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專案教師

經費來源為當年度校內經費或其他經費，並得視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之多

寡與學校財務狀況作適度的調整。 

八、教師之自製教材、教具如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糾紛時，除受獎勵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外，

應送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進行議處，並得撤銷所核定之獎勵。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